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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西咸新区关于开展“烟头革命”和“厕所革命”的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新城“烟头革命”和“厕所革命”两项工作的全面开展（以下简称“两项革命”），整体提升城乡管理服务水平，现结合新城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城乡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在新城范围内广泛开展两项革命，将两项革命与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点滴做起、从小事抓起、从细处着手，充分认识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核心。同时，积极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作用，强化舆论引导，积聚开展氛围，凝结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深化推进两项革命工作开展，共同助力品质秦汉建设。
二、开展范围及要求
“烟头革命”开展范围：在新城所有道路、公共场所、绿化林带、沿街门店内部等场所全面开展“烟头革命”活动。
“厕所革命”开展范围：对新城所有公共厕所，社会公厕，企事业单位、沿街门店内部和对外开放公厕，旅游景区公厕(不含涉密单位公厕)进行改造提升。同时，建立所长制巡查制度，按照巡查→反馈→协调→处置→督查五步法工作管理流程实施，加强公厕管理，形成三级所长管理制度，一级所长由各街办（镇）主任（或镇长）兼任；二级所长由各街办（镇）副主任（或副镇长）兼任；三级所长由各街办（镇）部门负责人兼任。同时，建立日巡查工作制度，督促辖区企事业单位、沿街门店加强公厕日常管理，一级所长每月巡查两次；二级所长每月巡查四次；三级所长每天巡查，并填写所长制巡查记录，完善公厕管理制度。
三、任务分工
（一）各街办（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为各自辖区内“两项革命”工作第一责任主体，负责各自各辖区内“两项革命”的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工作。
（二）党委管委会各部门、集团公司、各垂管单位、汽车产业园。各单位按照职能分工配合各街办（镇）对所管行业范围内的区域和单位督促其两项革命工作的具体开展，具体分工如下：
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负责两项革命业务工作的指导，并联合考核办对各相关单位就两项革命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考核；
财政局负责各街办（镇）公厕改造提升费用的审核和拨付；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辖区内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教育卫体局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辖区内医院、学校等单位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农林水和交通工作局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辖区内车站等单位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发展改革局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辖区内国有企业、旅游景区等单位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招商局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辖区内新城招商企业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市场服务和监督管理局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辖区内食品、药品等行业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公安办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公安（含交警）系统内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集团公司负责配合各街办（镇）对管理范围内区域开展两项革命工作，并进行监管；
汽车产业园配合双照办事处“两项革命”工作开展。
四、组织机构
为全面推进“两项革命”工作开展，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特成立秦汉新城“两项革命”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杨占文  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孙  楠  管委会副主任、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局长
成  员：党委管委会各部门、各垂管单位、集团公司，各街办（镇）、汽车产业园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主要负责“两项革命”工作的指导、考核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廖帮强同志兼任。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街办（镇）要及时制定“两项革命”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各街办（镇）主要负责人担任。并召开动员大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当前“两项革命”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迫切性，要把两项革命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二）强化督查问责。综合执法和城乡管理局联合考核办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对各单位“两项革命”下达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查考核，按照“月检查、月通报”形式进行考评评优，并将考核情况纳入到各单位年终考核之中。对于因工作开展不力，给管委会造成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由监察局按照相关程序进行问责处理。
（三）营造宣传氛围。各街办（镇）要进一步丰富宣传两项革命的形式和手段，充分利用微博、微信、车体广告、电子阅报栏、沿街商铺LED电子屏、公交站牌、景区提示牌等各类宣传载体，提高宣传见街率，做到常态化高密度宣传，充分认识两项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争取带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两项革命的开展。
（四）畅通信息报送。各单位要固定一名联系人员信息报送和文件转办传达工作，保持通讯畅通，及时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接，及时以电子版形式汇总上报活动开展情况。（联系人：王敬东 联系方式：15353715185  邮箱：29037537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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